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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相关通知及会议材料以本稿为准，具体内容

详见于 2016 年 11月 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光明地产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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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程 

 

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2016年 12 月 2日（周五）下午 13:30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77 号上海青松城大酒店四楼香山厅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主持人：张智刚 董事长 

 

会议议程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会议登记结束，并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宣读会议须知。 

三、审议会议提案：  

1、审议《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其部分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四、征询出席会议股东对上述提案的意见、股东发言与提问。 

五、推荐会议提案投票表决的监票人（其中一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 

六、股东对审议事项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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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休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统计，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

责监票。 

八、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九、休会、等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十、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合并表决结果。 

十一、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十三、出席大会的董事、监事在会议决议和记录上签名。 

十四、大会结束。 



4 

 

会 议 须 知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订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具体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大会在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管办《关于

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为保护所有股东的权益，

尤其是维护因故未能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权益，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

形式的礼品。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

秩序。 

五、股东发言时请到发言席，先报告自己的姓名或者名称、所持的股

份数额，每位股东每次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大会表决事

项相关。 

六、本次会议共审议一项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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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八、与本次大会提案《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

转让其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将对该提案回避表决。 

九、本次大会提案《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转

让其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案》所作出的决议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十、大会现场投票前，由公司现场推荐一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作为大

会提案投票表决的监票人。监票人在现场投票统计时参加清点，并由大会主

持人当场公布现场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产生后，再公布全部表决

结果。 

十一、公司聘请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二、在大会过程中若发生意外情况，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应急处理，

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十三、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振动模式，会场内

请勿吸烟。 

 十四、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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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地产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 

转让其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重要内容提示：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将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出售所持有的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 8 街坊 38/5、38/6 丘万盛金邸商

业项目可出售物业建筑面积为 73,013.51 m²和 343个地下车位。 

 本次交易的出让方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下属的全

资子公司，受让方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兄弟企业，互为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本次股东大会

授权成交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47,105,100.00 元（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

权证记载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朱继根、季旅青回避了表决。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都

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

团）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过去 12 个月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未发

生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较大影响，预计

将为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增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人

民币 2.5亿元（未经审计），有助于公司快速回笼资金，提高净利润，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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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降低资产负债率。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金山房产”）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出售所持有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 8 街坊 38/5、38/6丘万盛

金邸商业项目可出售物业建筑面积为 73,013.51 m²和 343个地下车位。受让

方为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牛奶集团”）。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本次股东大会授权成交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 1,047,105,100.00 元（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是牛奶集团，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下属兄弟企业，交易双方互为关联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牛奶集团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仅此一项，累计计算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属于重大关联交易，因此本次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出让方 

1）出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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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上海市金山区石化街道卫二路 429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骥谡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7 年 5 月 4 日 

营业期限：1996 年 2 月 15 日至 2021年 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商品房出售，房产经营，住宅小区综合开发，房地产经营咨

询，建筑、装饰工程，通讯器材，房屋修缮装璜，市政工程，配套建材，房

屋租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

山房产 100%股权。 

2）出让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出让方金山房产主要经营商品房出售、房产经营业务，2013 至 2015三

年主要业务收入分别为 94993.13 万元、100436.25 万元、14908.70 万元。 

3）出让方金山房产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4）出让方金山房产 2015年度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为 63755.54万

元，资产净额为 22743.83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908.7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为 386.70 万元。 

2、受让方 

1）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枫林路 251 号 

法定代表人：钱瑞新 

注册资本：8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6 月 2 日 

营业期限：1997 年 6 月 2 日至 2047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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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橡胶制品、畜牧机械、乳品食品加工机械、塑料

及纸质包装容器，饲料销售，从事牛奶、奶牛领域内的科研和咨询服务，食

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附设分支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受让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受让方牛奶集团于 2015 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之后，主要业务发生重

大变化，因此 2015年度主要业务收入与 2013、2014 年度无可比性。 

3）受让方牛奶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1）交易标的名称：金山房产所持有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 8 街坊 38/5、

38/6丘万盛金邸商业项目，可出售物业建筑面积为 73,013.51 m²（最终以

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和 343 个地下车位。 

2）本次交易类别：出售资产 

2、权属状况及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金山新城核心地段，北至龙皓路，南至龙轩路，西临

蒙山北路，东面为天然河道。项目开发物业共 15幢商业配套，为 8 幢 2层、

5 幢 3 层、1 幢 5 层及 1 幢 17 层的商业物业。项目紧邻金山区行政中心，周

边生活配套完善，交通便利，教育、医疗资源成熟，金山国际幼稚园、金山

小学、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近在咫尺。项目占地共 38,391.00 平方米

（38/5、38/6 丘），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93,439.35 平方米。本项目用地为

商住用地。主要建设功能为：住宅、商业及相应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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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房产共计可售面积 73,013.51平方米及 343 个地下车位，可出售

面积按房地产权证确认（编号：沪房地金字（2016）第 017351 号、沪房地

金字（2016）第 017352 号、沪房地金字（2016）第 017354 号、沪房地金字

（2016）第 017355号），根据企业提供的情况说明，该可售车库共 343 个。 

商业项目于 2013 年 7 月开工，分 1、2期开发，截止评估基准日，项目

已办理竣工备案手续。 

  

(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除实行政府确定指导价之外，还优先参考了

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 

受公司委托，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机构的证券从业资格证

书：0049005）以 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金山房产所持有的所

持有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 8 街坊 38/5、38/6 丘万盛金邸商业项目可出售

物业建筑面积为 73,013.51 m²和 343 个地下车位进行了评估，并于 2016 年

10 月 21日出具（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886143 号）《上海金山房产

经营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及收益

法进行评估，在对评估标的综合分析后最终选取市场比较法评估得出评估结

论：在假设完全产权限定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8月 31日市场状况下

的不含税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047,105,1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

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886143 号）。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双方： 

出让方为金山房产；受让方为牛奶集团。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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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 

金山房产所持有的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 8 街坊 38/5、38/6 丘万盛金邸

商业项目，可出售物业建筑面积为 73,013.51m²及 343个地下车位。 

 

（三）交易价格： 

交易标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拟授权成交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 1,047,105,100.00 元（最终成交面积以房地产权证记载为准）。 

 

（四）协议生效时间与条件： 

交易双方计划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办理网签。 

 

（五）交易约定 

1、受让方将交易金额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划给出让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 

2、交易双方办理网签手续； 

3、出让方协助受让方将本次交易的标的过户至受让方名下。 

 

（六）受让方支付款项： 

上市公司董事会在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已对受让方牛奶集

团付款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判断和说明。董事会认为本

次交易不存在相关风险。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较大影响，预计将

为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增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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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5 亿元（未经审计），有助于公司快速回笼资金，提高净利润，进一步

降低资产负债率。 

以上预测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存在着不确定性，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上市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6 年年报为准。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独立董事审议，并且独

立董事出具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1月 4 日以电子

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

智刚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资子公司

上海金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其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

在本次董事会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在董事会上审议时，关联董事朱继根、季旅青回避了表决。 

4、本次交易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大都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绿化有限公司、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晖明、周国良、杨国平、史剑梅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

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1、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快速回笼资金，提高净利润，

降低资产负债率，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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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光明地产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金

山房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其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http://www.sse.com.cn/

